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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项目名称：娄底市中心医院车辆保险招标项目
二、预算金额：9万元（一年）
三、项目概况
娄底市中心医院位于娄底市长青中街51号，是一家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与保健为一体的国家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是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娄底市城市医疗集团牵头单位。娄底市中心医院占地面积10万余平方米。为确保医院的高效运转，提升优质的服务保障水平，现对医院范围内的公务车、救护车车辆保险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供应商基本资格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条件；并提供以下资格证明文件：
1.保险公司具有实行了“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新证，视同为持有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符合基本资格条件的相关条款。
2.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的证明材料,各提供下列材料:
（1）缴纳税收证明资料:《税务登记证》复印件，或者2024年10月至2025年10月任意连续六个月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纳税凭证复印件），或者委托他人缴纳的委托代办协议和2024年10月至2025年10月任意连续六个月的缴纳证明（收据复印件），或者法定征收机关出具的依法免缴税收的证明原件。
（2）缴纳社会保险证明资料：《社会保险登记证》复印件，或者2024年10月至2025年10月任意连续六个月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缴费凭证复印件），或者委托他人缴纳的委托代办协议和2024年10月至2025年10月任意连续六个月的缴纳证明（收据复印件），或者法定征收机关出具的依法免缴保险费的证明原件。
3.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或者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并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自然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
4.提供2024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告复印件（至少包含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或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二）供应商特定资格条件： 供应商提供《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三）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有关措施的通知》中小企业参加投标的只需提供《湖南省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无需提供财务状况、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等资格证明文件（适用于中小企业，其中监狱企业和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
（4） 须为经银保监会批准设立的财产保险公司（提供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在本地设有分支机构，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注：所有需提供的资料原件上需有公章，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5、 招标内容
（一）服务范围：
娄底市中心医院公务车、救护车共计16台车辆保险，车辆投保的险种为：机动车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 (按赔付限额200万计算)、座位险、医保外医疗费用责任险等险种（含公务用车、特种作业车、新能源汽车）。
（二） 服务要求：
1、报案：车辆出险后，投保单位应按约定的方式向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应24小时接受报案，定损时必须有医院代表、车属单位代表、承修单位参加。
2、定损：保险公司接到车辆出险报案后，定损人员将尽快赶赴现场，以“迅速、准确、合理”的原则尽快定损。保险公司为医院投保车辆提供24小时定损服务；对在异地出险的投保车辆，保险公司定损人员将尽快赶赴现场或尽快委托当地保险公司代查勘定损，以便尽快修复车辆、处理事故、申请索赔。（车辆维修在医院定点的修理厂维修，异地经协商后确认）
3、理赔：对医院车辆的索赔，保险公司承诺在手续齐备后的_5个工作日内一次付清赔款，并提供最大限度的优惠服务，理赔手续全权由保险公司代为办理，确需医院的向医院车辆管理部门报告。
4、理赔过程中的服务
（1）上述投保车辆出险后，保险公司承诺对车损金额在2000元以下的，人伤事故在5000元以下，在保险公司参与下由有关方面出具证明后即可当场结案。
（2）交通事故伤员住院医疗费垫付：对上述车辆在娄底市范围内发生交通事故，致使第三者或车上人员遭受伤害，在伤员送往市级以上医院治疗的情况下，经保险公司和交通事故处理部门共同确认，依法应由车主垫付和承担的住院医疗费，由保险公司按有关规定先行付70％的预付款或提前赔付。
5.增值服务：提供全年不限次免费道路救援：含拖车、换胎、搭电、定期车辆安全检测等服务。
6.报价与要求：报价需按“交强险+商业险”分项列明单价与总价，明确保费支付方式（按季度支付）；合同期限为1年，需包含续约评估条款。
7.投保车辆的保险费率按中标费率执行，其保险责任不变；保险公司具体负责上述车辆的承保工作，由专人负责与医院车辆管理部门的对口联系，负责车辆的承保与理赔等相关工作。
六、评标方法
采用最低价评标法


